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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乙肝常识，消除乙肝歧视

一、我国乙肝现状

我国约有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国人每十个中就有一个，我们每天都要接触到。因此，当您的身边出现乙肝病毒携带者时，请不要奇怪，也不要心理上对他们产生任何异常感觉。

二、乙肝通过哪些途径传染？

◆1、血液传播：主要是输入含有乙型肝炎病毒的血液和血制品，不洁的注射、手术、拔牙、纹身、针灸、穿耳孔等。  ◆2、母婴传播：历史上，我国乙肝的传播主要是经注射器传播和母婴传播。当前医学条件下，如果正确使用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可以使母婴传播的阻断率达到97%以上。  ◆3、性传播：易感人群应该使用避孕套（注射过乙肝疫苗有了抗体，可以不用采取措施）。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成年人免疫系统健全，因而成年人间的性传播几率相当低。  ◆4、其它途径：医疗器械被乙型肝炎病毒污染后，可以引起乙型肝炎的传播。在日常生活中应避免共用个人卫生用具，比如牙刷、剃须刀、指甲钳等。

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接触，握手、拥抱、以及蚊虫叮咬，共同住宿、共餐等等，不传染乙肝。世界卫生组织官方文件明确说明：“乙肝病毒不经食物或水传播”。

三、您打疫苗了吗？
◆1、疫苗接种：接种乙肝疫苗之后，产生表面抗体（“乙肝两对半”中的第二项转为阳性）就可以成功预防乙肝病毒的感染。新生儿一出生就接种乙肝疫苗，基本可以确保将来不得乙肝。没有注射疫苗、体内无乙肝抗体的成年人，若不慎感染乙肝病毒， 90%的人可以自愈。
◆2、疫苗持续时间：多数专家建议接种成功后3年后可以再加强注射乙肝疫苗1次。值得注意的是，产生抵抗乙肝病毒的抗体后，人体受到乙肝病毒的侵染时，免疫力会“被叫醒”，重新拥有强大的抵抗力。

四、所有的乙肝医药广告都是违法的
乙肝携带者绝大多数终生不会发病，肝功能正常的乙肝携带者通常无需治疗。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可以彻底治愈乙肝、使乙肝转阴的药物。所以，千万不要相信号称能够“治愈乙肝”的乙肝广告。而且，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所有的乙肝医药广告都是违法的，可以向工商部门举报投诉。 

五、乙肝病毒携带者可以正常的学习、生活和工作

中华医学会2000年修订的《全国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明确说明肝功能正常的乙肝携带者不按现症肝炎病人处理，除不能献血外及从事直接接触入口食品和保育员工作外，可照常工作和学习。乙肝病毒携带者中有8/9的人终生不发病，只有1/9的人会因生活习惯不好等原因成为乙肝患者，极少数发展成肝硬化（占乙肝感染者的4%）、肝癌（占乙肝感染者的0．4%）。近年来，不少乙肝病毒携带者在生活、求学和工作方面受到了歧视性的待遇，这种现象是不合乎医学常识的，是不合理的。

六、消除歧视，让我们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消除乙肝歧视工作，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规定，肝炎病原携带者但肝功能正常者应当录取；同时还规定，对乙肝携带者有限制的只有饮食、保育等极少数专业。2005年7月21日，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副司长廖文科发表谈话表示：“高校对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携带者只是做了录取专业的限制”。（《新京报》）
2005年1月，国家卫生部和人事部公布了《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乙肝病毒携带者明确被认定为合格。而且，在《体检表》里也不含乙肝检测项目，这就表明，在考公务员时，不需要查乙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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